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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  大院第 11 屆第 5 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召開全體委

員會議，本部承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茲就學校衛生法修正

草案，提出專案報告。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惠予指教： 

壹、 背景 

教育部為建構學校衛生健康促進體系，於 91 年公布《學校

衛生法》，以維護與促進學生健康。 

本部自 91 年起與教育部共同簽署「健康促進學校計畫」，

截至 114 年底全國超過 4,000 所國小、國中、高中職及大專院校

已推動健康促進學校。各級學校推動議題，其中兒童健康體位

議題呼應總統「健康台灣」政策，從教育扎根、從校園出發。 

     

貳、 本部意見： 

涉及本部為修正條文為第 5 條（營養服務規劃指導）、第 6

條（弱勢生發放生理用品）、第 16 條（規劃健康飲食、心理健

康教育及防治成癮）、第 22 條（稽查校園食安）、第 23 條及 23

條之 3（乙型受體素）、第 24 條（禁止電子煙）、以及第 25 條（身

障學生遊戲器具），本部說明如下： 

一、 修正條文第 5 條，本部樂見營養議題納入學校，惟辦理

「營養評估、營養諮詢、飲食設計」等相關事項時，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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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營養師法》之規定，聘用具備營養師證照之專業人

員，並建議將《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法》之「健康飲食」

觀念落實於服務內容中。 

    另，為促進學生健康，教育部訂有學生身體健康促

進實施計畫，就健康飲食部分，依據本部之「國人膳食

營養素參考攝取量」、「每日飲食指南」及「國民飲食指

標」訂定「學校午餐食物內容及營養基準」，本部已於 115

年 3 月 2 日預告上開營養相關基準之修訂草案，持續蒐

集各界意見，以利後續推廣與應用。 

二、 修正條文第 6 條，對於提供學生生理用品，並加強學生

性別平權、性別友善教育等政策，以提升社會對學生身

心健康的重視與支持，本部無意見。有關經濟弱勢或不

利處境學生提供生理用品案，針對低（中低）收入戶等

經濟不利處境學生，除了可運用政府發給之生活補助金

購置生理用品之外，並得向各地方政府實物銀行領取免

費生理用品。 

三、 修正條文第 16 條，為提升兒少心理韌性，賴總統已指

示教育部將社會情緒學習（SEL）納入學校課綱。本部

樂見心理健康議題納入學校健康教育相關課程，期藉由

心理健康識能從小紮根，培養學生自我覺察與情緒調適

能力，進而促進其身心健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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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配合教育部健康體位小組，在「健康促進學校

計畫」架構下，共同將兒童健康體位（含身體活動）列

為學校健康必要推動議題，並納入學校課程，將宣導教

材融入教學。條文說明內容包含規律身體活動有助於降

低罹患心血管疾病及第二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之風險，

本部業已透過多元管道推動心血管疾病及糖尿病疾病

防治衛教宣導，針對本次新增條文內容，本部無意見。 

四、 修正條文第 22 條，委員提案重點為：「午餐衛生稽查頻

率為由每學年 1 次提升為每學期 1 次」，針對稽查頻率

提升，本部尊重並配合教育部規定辦理。依據學校衛生

法第 22 條，各級教育主管機關應會同農業及衛生主管

機關定期抽查學校餐飲衛生，每學年至少一次，並由農

業或衛生主管機關抽驗學校食品之衛生安全及品質。現

行本部規劃及協調地方政府衛生局，每年至少查核學校

自設廚房一次，以確保符合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之規

定，並抽驗午餐成品及半成品檢驗是否符合相關衛生標

準。本部於近年皆規劃查核專案，協調地方衛生局，另

針對供應校園午餐之團膳業者之作業環境進行稽查及

抽驗，每學期每業者應稽查至少一次及抽驗至少一件。

112 至 114 每年稽查學校自設廚房約 1,800 家次，供應

學校午餐團膳業者每年稽查約 500 至 600 家次。抽驗部

分自設廚房午餐成品逾 2,100 件、團膳業者每年平均抽

驗 700 至 800 件，不符合規定者均依法處辦。針對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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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稽查頻率提升，本部尊重並配合教育部規定辦理。 

五、 修正條文第 23 條及 23 條之 3，委員提案重點為：「午餐

除禁用基改食品外，並增加禁用乙型受體素及受輻射污

染食材」，本部針對基改食品嚴謹把關之立場不變；所

有食材均應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所訂定之衛生

安全相關標準後，始得用於學校午餐。 

六、 修正條文第 24 條，為防制電子煙及新興菸品危害，本

部配合教育部「校園菸害防制實施計畫」嚴禁教職員工

生攜帶及使用菸品、電子煙與加熱菸，並輔導查獲使用

之學生，如有發現學生使用電子煙，轉請縣市地方衛生

局查處，並配合教育及警政單位加強稽查學校周邊商店

違法賣菸狀況，輔導學校周邊之商家業者售菸品予未滿

20 歲者。另提升青少年菸（煙）、酒害防制識能，透過

多元媒體管道進行菸、酒防制倡議宣導。有關葉元之、

蘇清泉委員等 20 人擬具「學校衛生法第 24 條條文修正

草案」案，本部敬表尊重。 

七、 修正條文第 25 條，委員提案立意良善，本部敬表尊重

審議結果。 

參、 結語 

本部始終以維護國民健康為優先，在遵循國際規範與科學

實證執行風險評估，訂定適切之食品安全相關標準，所有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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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應符合食安法所訂定之衛生安全相關標準後，始得用於學校

午餐。 

本部將積極與教育部持續跨部會合作，落實校園之食安管

控、營養諮詢服務、心理健康課程、打造身障學童友善環境、

發放弱勢生生理用品，並嚴禁電子煙及尼古丁產品進入校園，

以守護學生身心健康。 

本部承  大院各委員之指教及監督，在此敬致謝忱，並祈

各位委員繼續予以支持。 

 


